
在自我交代中，倪发科非常直
白地描述了他对玉石的喜爱，“我
从一点不懂，到似懂非懂，再到痴
迷玉器、玉石，至玩物丧志阶段。”

针对官员的生活情趣，习近平
早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就发表
过一篇《生活情趣非小事》的文章，
习近平指出，风成于上，俗形于下。
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和生活情趣，
不仅关系着本人的品行和形象，更
关系到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
对社会风气的形成、对大众生活情
趣的培养，具有“上行下效”的示范
功能。

“一名领导干部的蜕化变质往
往就是从生活作风不检点、生活情
趣不健康开始的，往往都是从吃喝
玩乐这些看似小事的地方起步
的。”习近平在文中说道。

专题片中也多次提到党风与
民风的关系，“党风影响民风，这部
专题片不只是给党员干部看的，也
是给普通老百姓看的。”张明告诉
齐鲁晚报记者。

“专题片具有一定的思辨性，
罗列事实和呈现具体人和事的同
时，尽力引导公众思考问题，比如
说，类似八项规定的很多规定以前
都提过，为什么八项规定在过去两
年实施得比较好？以此引导大家思
考党风、政风的变化对民风、社风
变化的影响，希望引起大家的思
考。”李伟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突出传播性

“制作电视专题片，我认为这
是中纪委用的一种比较新颖的传
播方式。这组专题片操作模式比
较传统，但内容的确是有创新和
突破，这是第一次系统地相对集
中地将违反八项规定的案例及具
体内容展现出来，一些受处分的
党员干部也站出来接受采访。”李
伟告诉齐鲁晚报记者，这样的探
索与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建设是一
脉相承的，“网站也是中纪委宣传
部在做，网站的开通、运营本身就
是创新。”

自去年9月上线以来，中纪委
监察部网站的点击量在第二个月
就达到3000万次。2014年3月，总
访问量达到2 . 3亿次，日均访问量
超过120万次，峰值达到600万次，
远远超过其他政务类网站。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对腐败案
件的披露，也使得消息能迅速登上
各大门户头版，成为媒体的“稿
库”，甚至有记者摸索出“周五打老
虎，周一拍苍蝇”的发布规律。

对此，专题片中介绍，中纪委
监察部网站巧妙运用传播规律，坚
持一定时期内相对集中、较多地在
每周五公布最新案情。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还设立“反
腐三人谈”节目，甚至邀请中纪委
副书记等进行视频访谈，在披露反
腐成果的同时，也进行一些思想性
的交流与对话。

齐鲁晚报记者注意到，在中纪
委网站上，还设有《廉政史鉴》专栏
部分，推送一些古代官员做官的故
事或者古代反腐制度介绍，如《胡
翼林的“官道”》、《历代吏治监察经
验谈》等文章。网站还推送利于传
播或者观看的视频，如《一代廉吏
于成龙》。

专题片多次引用古语，甚至引
用苏轼《晁错论》中的“天下之患，
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
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
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

最近有报道指出，主管中纪委
宣传部的肖培，长期从事新闻宣传
工作，担任过共青团北京市委宣传
部部长、北京青年报社总编辑、北
京晚报总编辑、北京日报副总编
辑、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2014
年3月，中纪委专门成立宣传部，将
原先由办公厅负责的新闻发布工
作，和中纪委监察部官网、中国纪
检监察报社、中国监察杂志社，统
一归口管理，利于宣传工作。

张明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希望
能通过历史的角度看问题。

山东一位基层公务员认为，王
岐山曾经讲过，反腐败要讲“不
敢”、“不能”、“不想”，“不敢”已经
初见成效。“反腐成果和专题片的
拍摄，对党员和公务员起到震慑作
用，对即将从事公务员的公众也能
起到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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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实习生 邵鲁文

铁案“呼格案”被真凶捅破

1996年4月9日晚8时，呼和浩特市新
城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接到电话报案称：
在锡林南路与诺和木勒大街东北角，一所
旧式女厕内发现一具几乎全裸的女尸。

报案人是呼和浩特毛纺厂二车间工
人呼格吉勒图和闫峰。

1996年，某媒体以《“四九”女尸案侦
破记》为题刊发了一篇“呼格案”的文章，
文章描写具有强烈的代入感：“谁发现的？
谁先报的案？而眼前这两个男的怎么会知
道女厕内有女尸？冯副局长、刘旭队长等
分局领导，会意地将目光一齐扫向还在自
鸣得意的两个男报案人，心里说，你俩演
的戏该收场了。”

当年5月23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
法院认定呼格吉勒图犯流氓罪、故意杀人
罪，判处死刑。

然而，谁也没想到，呼格吉勒图被枪
决9年后，这个“铁案”被一个名叫赵志红
的惯犯捅破。

2005年10月23日，系列强奸、抢劫、杀
人案的犯罪嫌疑人赵志红落网。审讯中，
他主动交代了其1996年在呼和浩特一毛
家属院公厕犯下的杀人案。

这个疑点被新华社内蒙古分社高级
记者汤计发现，2005年11月23日，他写了
第一篇题为《内蒙古一死刑犯父母呼吁警
方尽快澄清十年前冤案》的情况反映，很
快引起中央有关领导的关注。

2005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注定不是平
凡的一年，除了“呼格案”，一系列震惊全
国的刑事冤案接连被媒体披露。

先是河北的李久明因涉嫌故意杀人
被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缓，案发2
年后，真凶蔡明新在温州落网。继而是湖
北佘祥林因妻子张在玉失踪被京山县人
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案发11年后，“被害人”从山东返回家乡。

几乎同一时间，湖南省怀化市滕兴善
故意杀人案、吉林省磐石市王海军故意伤
害案以及山西省柳林县岳兔元故意杀人
案、河南省禹州市王俊超奸淫幼女案等众
多冤假错案被媒体曝光。

刑讯逼供是刑事司法顽症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曾以20
起震惊全国的刑事冤案为样本进行了分
析，“佘祥林案”、“李久明案”及“滕兴善
案”均在其中。陈永生明白，导致刑事案件
误判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价值理念方面
的原因，也有操作实践方面的原因。不过，
就目前情况分析，执法与司法方面的原因
是导致刑事案件误判的主要因素。

其中，刑讯逼供就是刑事司法实践中
一个久治不愈的顽症。

在陈永生研究的20起冤案中，有19起
案件存在刑讯逼供。在“佘祥林案”中，侦
查人员对被告人进行了10天11夜的刑讯
逼供，手段极为残忍，包括不让睡觉、毒
打、呛水、蹲马步等，结果导致佘祥林违心
供认杀人。

从《“四九”女尸案侦破记》中，可以对
当年呼格吉勒图的审讯过程略窥一二。

“市公安局局长王智在10日亲自来到
分局，听取案件进展情况，当分析案情后，
王智局长特别指示：注意审讯环节，从供
词中找出破绽，抓住不放，一追到底。”

在办案人员贯彻领导意图的情况下，
审讯很快便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熬了
48小时之后”，警方便有了呼格吉勒图交
待的“供词”。

这48小时内，没有人知道警方对呼格
吉勒图有没有使用刑讯逼供，到底使用了
什么手段让呼格吉勒图“招”了子虚乌有
的事实。

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一位曾第一
时间赶到“呼格案”现场的警察透露，他勘
验了案发现场，“现场比较简单，没有打斗
痕迹，受害者身上没有伤口。”

案发后不久的一天晚上，这位警察在
公安局加班，听到局长在办公室大声喊隔
壁的办案民警，“让他们去剪呼格吉勒图
的指甲”。这位警察说他当时就不理解，

“因为现场勘查没发现受害者身上哪块破
了。”

陈永生的研究让他感到震惊，“警察
违法取证，隐瞒、伪造证据，在我国司法实
践中非常严重。”

在陈永生研究的20起冤案中，多达11
起案件存在警察违法取证。其中既存在警
察采用违法手段，包括采用暴力或其他手
段迫使证人作伪证的现象，也有警察造
假，如伪造物证、伪造证人证言等现象。

办案机关不理睬

准确辩护意见

2006年3月，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组
成以时任政法委副书记宋喜德为组长的

纠纠正正杀杀人人冤冤案案
靠靠真真凶凶现现身身？？

核查组，对案件进行复查。
该核查组一位负责人说，核查组已

经有了结论，以法律的术语讲，当年判
处呼格吉勒图死刑的证据明显不足，用
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冤案。但政法委不能
改判，得走法律程序。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不久即组织
了调查组，重新调查“四九”命案，结论
也报给了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

但法院认为没有新的物证，仅凭赵
志红的口供不能重启审判程序，“四九”
命案始终没有开启重审程序。

在研究同类冤案时，陈永生注意
到，在刑事诉讼中，只有在证明被告人
无罪的证据全部被推翻或得到合理解
释的情况下，法官才能作出有罪裁判。
但许多案件，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没
有被推翻或得到合理解释，法官就作出
了有罪裁判。

在滕兴善故意杀人案中，律师指出
了案件在证据方面存在的众多问题：根
据侦查机关的鉴定结论，无名碎尸颅骨
与“被害人”颅骨不符，不能证明“被害
人”确实被害；船工王明正等人证明，在
警方认定的作案现场的上游见过尸块，
这表明侦查机关对犯罪地点认定有误；

“犯罪嫌疑人”交代的杀人手段与侦查

机关的尸检报告不符；鉴定结论无法证
明出示的斧头系杀人工具。

这些辩护意见后来被证明都是准
确的，但在诉讼过程中，侦查、检察机关
和法院都未予采信，结果导致被告人被
错判有罪，并被执行死刑。

2006年11月28日，呼和浩特市中
级人民法院对赵志红案进行了不公开
审理，未提“四九”女尸案。而赵志红案
自2006年开庭后休庭至今，8年没有再
审。

极偶然因素纠正冤案

汤计的报道引起国内其他媒体的
广泛转发，从专家学者到民众，纷纷对

“呼格案”表达看法。有人认为：“不能认
定赵志红是‘4·09’案件的真凶，也就
不存在呼格吉勒图的错判问题。”也有
人认为：“证据不足就是案件存有疑问，
按照今天的‘疑罪从无’司法理念，呼格
吉勒图应该获得无罪判决。”

2007年11月28日，汤计写了第五
篇报道：《内蒙古法律界人士建议跨省
区异地审理呼格吉勒图案件》。

媒体的关注、民众的呼声没有撬开
所谓“铁证”的一丝缝隙，“呼格案”甚至
连个“涟漪”都没有。

直至2014年11月20日，呼格吉勒
图的父母收到内蒙古高院的立案再审
通知书，“呼格案”进入再审程序。

25天后，呼格吉勒图在被执行枪
决18年后被宣布无罪。

从2006年内蒙古核查组将“呼格案”
认定为“冤案”，到2014年内蒙古高院立
案再审，8年时间里，执法、司法机构却没
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承认错误。

陈永生发现，在20起冤案中，没有
一起是司法系统主动发现原审判决事
实不清、证据不足或发现新的证明被告
人无罪的证据而主动纠正的，所有案件
都是因极其偶然的因素而得以纠正。

陈永生分析的20起冤案中，因出现
真凶而被纠正的有17起，因故意杀人案
中“被害人复活”而被纠正的有3起。

陈永生认为，真凶出现或“被害人
复活”在日常生活中是如此罕见，以此
作为纠正冤案错案的线索，不能不让人
对我国刑事司法系统的纠错能力感到
忧虑。

错案责任追究范围意味着，一旦某
一案件被认定为错案，此前参与办理案
件的所有人员都必须承担法律责任。陈
永生认为，可以想象，作为现行司法体
系中的一员，在发现错案时肯定不愿纠
正，甚至可能千方百计加以掩盖和隐
瞒，尽量将错就错。

如果冤案错案没有发现真凶怎么
办？

12月15日，呼格吉勒
图的父母接到了儿子的无
罪判决书。历时18年，法律
终究还给呼格吉勒图一个
清白。无论从法律角度还
是世间人情来看，这个结
果来得实在太晚。据央视
报道的最新进展，“呼格
案”专案组组长、呼和浩特
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志明被
内蒙古检察机关带走接受
调查。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永生以20起震惊全国的
刑事冤案为样本进行分析
发现，执法、司法方面的原
因成为导致刑事案件误判
的主要因素，但20起冤案
没有一起是司法系统主动
发现并纠正的，真正洗冤
的，反而是“真凶现身”或

“被害人复活”这类极其偶
然的因素。

如果“真凶”不出现
呢？

历时
1 8 年 ，法 律
终究还给呼
格吉勒图一
个清白，但一
切来得实在
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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